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規劃組 

第 4次組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會議地點 臺大水森館 110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 紀錄 邱佩涓 

出席人員 
規劃組李組長文富、朱元隆規劃委員、吳清鏞規劃委員、汪履維

規劃委員、戴旭璋規劃委員、高鴻怡規劃委員、賴榮飛規劃委員 

列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廖專門委員興國、李秘書昕寧、林清泉規劃委員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 

參、 業務報告：（略）。 

肆、 專案報告：（略）。 

伍、 提案討論： 

案  由一：有關 9月 8日協作中心會議之工作進度與待解決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據 8月 30日會議情況提請討論 9月 8日會議尚須改進與強化部分。 

2、依據 8月 30日第 11次會議籌備會議之決議及相關待處理事項，提列以

下討論： 

(1) 有關列管事項後續如何與各議題小組結合及分工(包含掌握列管事項

辦理情形、評估是否列管…)。 

(2) 8月 30日會議附件九，各議題小組重要會議結論，後續相關處理原則

及列管方式之討論。 

  發言紀要： 

一、 有關 8月 30日會議資料部分： 

(一) 高鴻怡規劃委員： 

1. 會議資料第 20頁「國中生適性入學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本

項為新增議題，不會列入國中小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議題小組



內研議，至於議題小組名稱尚待確認中，建議修改協作處理情形

一欄。 

2. 會議資料第 64頁，建議提前「教科書開發及審查的規劃與推動」

之專案報告時間。 

(二) 賴榮飛規劃委員： 

1. 建議將「國中生適性入學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放入課綱宣導

議題小組內處理。 

2. 會議資料第 16 頁，有關「設備需求」議題，當初該議題小組主

要處理校定課程的相關配套，並無含括部定課程，是否一併納入

「國中小課程規劃」議題小組進行統籌？ 

(三) 戴旭璋規劃委員： 

1. 會議資料第 15 頁，有關「教科書開發及審查」，建議區分各教

育階段（應含國中小、普高、技高），進行議題規劃。 

2. 建議於附件五-1表格新增欄位，說明目前議題小組之執行情形，

避免執行情形過於空泛，不易部次長掌握。 

(四) 汪履維規劃委員： 

1. 有關「教科書」名詞，建議統一為教科圖書或教科用書。 

2. 建議於附件五-2「技術型高中課程實施配套議題小組」對應優先

協作議題一欄增加 3.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一項。 

二、 有關 105年 7月 7日協作中心第 10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中，「未解除

列管」之決議或事項，規劃組後續擬辦理方向： 

(一) 序號 1：解除列管，納入汪履維規劃委員籌組之「師資培用相關配

套議題小組」專責處理並追蹤。 

(二) 序號 3、序號 4、序號 5、序號 13及序號 14：解除列管，納入吳清

鏞規劃委員籌組之「高中課程實施配套議題小組」專責處理並追蹤。 

(三) 序號 6：持續列管，尤其是技職校院與統測考招部分。 



(四) 序號 8：持續列管，並修正統一名稱為設備基準，而非設備標準。 

(五) 序號 9、序號 10 及序號 11：持續列管，請汪履維規劃委員召開諮

詢會議，邀請師資藝教司及國教署共同研議，並納入「師資培用相

關配套議題小組」專責處理。 

(六) 序號 12：解除列管，建議召開諮詢會議，邀請國教院說明目前執行

情形。 

(七) 序號 15及序號 16：持續列管。 

(八) 序號 18：納入「國中小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及「師資培用相關

配套」2個議題小組專責處理。 

決  議： 

一、 有關 8月 30日會議資料部分： 

(一) 有關優先協作議題四-2「國中生適性入學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

修正為「國中生適性升學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 

(二) 請於附件五-2新增欄位，說明目前議題小組之執行情形，提供部次

長參考。 

(三) 有關「設備需求」議題，現階段暫不列入「國中小課程規劃」議題

小組，未來將視情況新增議題小組專責處理。 

(四) 其他建議均依照各規劃委員之意見修正會議資料。 

(五) 請各議題小組召集人隨時留意各業務單位進行專案報告之時程，提

醒業務單位完善專案報告之內容。 

二、 有關 105年 7月 7日協作中心第 10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中，「未解

除列管」之決議或事項，請依上列各規劃委員達成之共識，進行後續

相關事項之研議，並請各議題小組務必於 9 月 23 日以前，透過召開

會議，了解各業務單位目前執行情形。 

 

 案由二：有關校務行政系統議題小組規劃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如附件，請提相關補充與修正意見。 

 決  議： 

一、 請將議題小組名稱修正為「高中校務行政系統議題小組」，並請依照

規劃內容執行。 

二、 請將國教署納入小組成員名單，以利諮詢。 

 

陸、 臨時動議：9月 6日第 5次組務會議專案報告暫停一次，各議題小組執行進

度採業務報告形式，有特別事項須提出才進行說明。 

柒、 散會：下午 5時 15分。 


